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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77    证券简称：杭萧钢构    编号：临 2007-055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公司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07 年 12 月 12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7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国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改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附候选人简历） 

近日，收到魏潮文先生和潘金水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本公司董事职务的申请，根据《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魏潮文先生和潘金水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魏潮

文先生和潘金水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本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的正常运作。 

本公司衷心感谢魏潮文先生和潘金水先生在任职期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公司增补张振

勇先生和周滨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候选人。 

1、关于提名张振勇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2、关于提名周滨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前对本次提名的公司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工作简历进行了核查，

认为本次提名的两名公司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任职资格和条

件的规定，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能力与资格。 

本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对上述董事提名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上述被提名人员均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证券市场禁入规定》（中国

证监会第 33 号令）和《公司章程》第九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上述被提名人员均具备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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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被提名人员已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为董事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董事

职责。 

3、此次公司部分董事会董事改选及提名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提名张振勇先生、周滨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

会选举。 

此议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公司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此议案涉及到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单银木先生回避表决。 

因公司规模扩大，办公人员增加，导致办公场所使用紧张，为了提升企业形象；营造一

个长期稳定的经营和工作环境，拟出资 1650 万元购买中河中路 258 号 601-606 室(共 962.8

平方米)办公用房。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同意公司就监事变更事宜修改公司章程。 

公司原章程第一百四十三条“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7 名监事组成。”改为“公司设

监事会。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 

此议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公司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浙江杭萧物流有限公司其他股东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一)浙江杭萧物流有限公司概况 

浙江杭萧物流有限公司(下称“杭萧物流”)成立于 2004 年 2 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本公司出资 1530 万元，持有 76.5%的股权。主营业务：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饰

材料，机电产品，五金，机械设备、木材、木浆，纸张，塑胶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化

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零售；货运(普通货运，物流服务)、运输服务(仓储服务)。

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截止 2007 年 11 月 30 日，杭萧物流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49,191,703.14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0,445,767.52 元，负债为人民币 28,745,935.62 元。上述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杭萧物流目前的股权结构为：本公司持有 76.5%的股权，浙江方舟科工贸有限公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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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的股权，陈雅芬持有 5.5%的股权，傅佳青持有 3%的股权，杨强跃持有 2%的股权，周连

发持有 2%的股权，叶祥荣持有 2%的股权，李永虎持有 2%的股权，王磊持有 1%的股权，

赵永刚持有 1%的股权。 

(二)本次收购股权情况 

考虑到杭萧物流未来发展，及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实施，公司此次拟收购浙江方舟科工

贸有限公司持有 5%的股权，傅佳青持有 3%的股权，杨强跃持有 2%的股权，周连发持有 2%

的股权，叶祥荣持有 2%的股权，李永虎持有 2%的股权，王磊持有 1%的股权，赵永刚持有

1%的股权，即杭萧物流 18%的股权，拟收购杭萧物流股东陈雅芬所持有的部分杭萧物流股

权，即杭萧物流 5%的股权。此次股权转让的价格按杭萧物流 2007 年 11 月 30 日的净资产额

确定，即每 1 元出资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02228838 元，此次股权转让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4,702,526.52 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持有 99.5%的股权，陈雅芬持有 0.5%的股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会议时间：2007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六）上午九时 

会议地点：杭州市中河中路 258 号瑞丰国际商务大厦 3 楼公司会议室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会议议题： 

1、关于部分改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①关于提名张振勇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②关于提名周滨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2、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就公司监事变更适宜修改公司章程。 

公司原章程第一百四十三条“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7 名监事组成。”改为“公司设

监事会。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 

出席会议对象 

1、截至 2007 年 12 月 21 日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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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公司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股票账户卡及持股凭证；法人股股东持股票帐户卡、持股凭证、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授权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

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07 年 12 月 27 日、12 月 28 日：上午 8：00-11：30，下午 13：00-16：

30 

3、登记地点：杭州市中河中路 258 号瑞丰国际商务大厦 3 楼公司证券办 

4、联系人：叶静芳 

电话：0571-87246788 

传真：0571-87240484 

邮编：310003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自理。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上海证券报》为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报纸，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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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候选人简历 

 

姓名：张振勇    性别：男    学历：大学   职位名称：高级工程师  

简历：中国籍，河北定兴人。先后工作于冶金地质二队，历任团委书记、宣传部长、

矿长、副大队长。曾任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河北杭萧钢构有限公

司总经理。    

 

姓名：周滨   性别：男               职位名称：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简历：博士，曾在浙江大学任教，曾任上海丰佳国际行政人事总监，现任浙江杭萧钢

构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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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股东大会委托授权书样式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

司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单位）行使表决权： 

 

1、对公告所载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第           项议案投赞成票； 

 

2、对公告所载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第           项议案投反对票； 

 

3、对公告所载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第           项议案投弃权票； 

 

4、对可能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提案的投票：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 

若委托人对上述表决事项未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注：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